广告设计员岗位工作标准
Q/HY.Z.2020.006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广告设计员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广告设计员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爱岗敬业、责任心强、务实勤奋、团结协作

	
	文化专业
	大专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具有较强的广告设计能力、企业形象设计能力、摄影技巧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等，熟练掌握AUTOCAD软件、PHOTOSHOP软件、PAGEMAKER图文排版软件等

	
	工作经历
	有一年的广告设计方面的工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男女不限，20－35岁，身体健康

	职  责
	负责公司的广告形象设计策划，设计编排相关设计项目

	权  限
	参与公司的对外广告项目设计方案的讨论和细节的完善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 做好集团品牌战略的规划与管理

2、 做好产品品牌的设计、建立与维护
3、 制定营销传播策略，主要负责公司广告宣传策划工作。
4、 负责公司广告设计制作、公司人员名片设计制作等
5、 负责公司样本、公司产品说明书、公司产品单页的图片编辑、处理工作
6、 负责公司产品、公司工程及集团系列公关活动的摄影工作
7、 做好公司参展会议的组织工作、做好会议形象设计、会议展牌及相关宣传资料的制作工作；
8、 做好与媒体的关系建立和维护
9、 对产品的宣传和推广进行评估、反馈并加以改进

	记录
	广告设计相关成品和资料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管理中心副主任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与公司领导、本公司员工、及相关人员接触。

	
	职业发展
	不断学习，掌握岗位工作技能，与各部门建立良好合作关系，有较强的沟通能力。

	
	起草单位
	行政办公室

	
	主要起草人
	张爱萍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